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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统办〔2019〕5 号 

 

 

 

各市统计局，广德、宿松县统计局，局机关各处室、各事业单位： 

现将《2019 年全省统计法治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省统计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9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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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全省统计法治工作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

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、国家统

计局关于统计改革发展重大决策部署，以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

弄虚作假为重点，狠抓责任落实，加大统计执法监督力度，加强

统计普法宣传，完善统计法治工作机制，确保统计工作规范，确

保统计数据质量，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提供坚强

的统计法治保障。 

一、强化依法统计责任意识 

1．加强统计法治工作领导。各级统计部门要加大对统计法

治工作的组织领导，领导班子定期听取依法统计工作专题汇报，

研究解决本单位、本系统法治建设重大问题，年度听取法治建设

工作汇报不少于 2 次。 

2．提高依法统计意识。进一步学习贯彻落实中央《关于深

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》《统计违纪违

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》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

督察工作规定》和我省《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

据真实性的实施意见》《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实施

细则》等重要文件，以及中央和省领导关于统计工作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不断增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的自觉性、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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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性。严格执行《领导干部违规干预统计工作记录制度》，及时做

好记录和信息报送。 

3．落实统计法治责任。严格执行《关于统计机构负责人和

统计人员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规定》，落实领导责

任、主体责任，强化统计执法监督，做好对统计执法的事前、事

中和事后监督。 

二、加强统计法治宣传教育 

4．继续深入开展“尊崇宪法、学习宪法、遵守宪法、维护

宪法、运用宪法”宣传教育活动。各级统计机构要开展领导干部

述法、举办宪法报告会、组织宪法法律知识在线测试、开展宪法

宣誓活动，组织好 2019 年“宪法宣传周”和统计法治宣传月活动。 

5．突出重点开展普法宣传。把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作为

统计法治宣传的重中之重。深入推进中央《意见》《办法》《规定》

和省委相关配套文件的再学习再认识再普及，确保各级领导干部

和相关工作人员领会精神实质、掌握主要内容与具体要求，把思

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。

推进统计法律法规纳入党校主体班必修课程（2019 年各级至少开

展 1 期），各级统计部门主要负责人带头讲法治课。   

6．落实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工作制度。进一步完善普法责

任制清单，建立统计系统年度重点普法目录。全省各级统计法治

机构要在开展执法检查的同时，开展现场普法，提高统计调查对

象遵法守法意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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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切实推进“以案释法”工作。要结合统计中心工作和统

计信用建设，组织开展“以案释法”活动。加大对典型统计违法

案件的通报曝光力度，充分发挥“查处一案、教育一片、警示一

方”的作用，不断提升统计执法影响力。 

8．创新普法方式方法。要结合当地的特色优势，将法治宣

传与各种传统、现代文化活动紧密结合，不断创新普法的方式方

法。制作统计法宣传微视频、动漫，举办知识竞赛、征文比赛，

探索运用小程序、小游戏开展“智慧普法”，充分利用官方网站、

微信公众号、报刊电视、网络平台等平台媒介，面向社会公众广

泛宣传统计法律法规。 

三、进一步完善依法统计机制 

9．加强制度建设。各级统计部门要积极参与《安徽省统计

管理监督条例》修订工作，积极配合与修订工作相关的调查研究。

根据上级部门出台的有关依法行政、统计法治方面的文件，及时

研究出台相关实施意见和配套制度。 

10．研究制定《安徽省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督察

工作实施办法》。对照中央《规定》督察内容开展自查自纠，认真

做好统计督察准备，适时开展统计督察。结合实际制定督察工作

实施办法。 

11．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。对与统计法律、法规和上级

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或者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，及时按程序进行修

改或者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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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．抓好合法性审查。各级统计部门根据应审尽审原则，对

局内各类文件、制度、合同等开展合法性审查，确保合法性审查

不留死角，保证统计改革举措于法有据、依法有序、合法有效。 

13．加强统计信用体系建设。建立《安徽省统计局关于加强

统计领域信用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《安徽省企业统计信用管理制度》

《安徽省统计从业人员统计信用档案管理制度》等信用建设相关

制度。加强对统计失信企业的认定和公示，对统计严重失信企业

实施联合惩戒, 开展企业信用修复，营造“守信者受益，失信者

受限”的良好氛围。 

四、进一步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 

14．积极主动开展统计执法检查。认真做好举报案件的核查

处理工作，省及各市至少开展一次统计执法“双随机”抽查。把

保障“四经普”作为今年统计执法的重点，既查虚报，也查拒报、

瞒报、漏报和不完整提供普查资料等行为。提高执法检查的针对性，

认真核查通报的疑似问题企业（项目），现场核查不少于 10%，市

对所辖县（区）负责消除“零立案”，不断提高统计执法的有效性。 

15．进一步规范统计执法行为。严格执行《安徽省统计局统

计执法检查规范》，规范调查取证、告知、听证、集体讨论决定等

程序，建立健全统计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，切实做到程序合法、

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处理到位、公开及时。 

16．加大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力度。严格按照《办

法》规定的数量界限，认定统计违纪违法情节严重程度，提出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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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处理建议，并移送任免机关、纪检监察机关、组织（人事）部

门。将相关责任人的处分处理情况移送或抄送组织（人事）部门，

作为实行“一票否决制”的重要参考。 

17．加大统计执法案卷评查力度。抓好案卷评查，对统计法

治工作相对薄弱地区的统计执法案卷要进行全面评查，落实《安

徽省统计局行政应诉工作规程》各项工作要求，提高行政应诉水

平，避免出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。 

五、提升统计法治队伍能力建设 

18．健全法治机构，充实法治队伍。各级统计部门要按照深

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相关要求，健全法治机构，充实法治力量，

着力解决统计法治专业人员不足的问题。 

19．加强业务培训，提高法治能力。召开全省统计执法监督

工作会，省局举办全省统计执法资格考试培训班，进行统计法律

及行政法律法规、统计执法工作制度及现场统计执法实务培训。

各市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统计法治人员培训、轮训，实现人员

全覆盖。 

20．开展联合执法，提高执法水平。调整充实全省执法骨干

人才库，形成省、市、县三级协同、密切配合的统计执法队伍。

积极参与、配合上级统计局开展的统计执法活动，通过集中和联

合执法，在实践中锻炼提高执法水平。 

21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努力提高依法治统水平。全省统计

法治工作者要深入基层，围绕统计法治建设，开展调查研究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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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普法效果、完善执法机制、破解工作难题探寻新思路、新方

法，不断提升全省依法治统工作水平。 

 

附件：2019 年全省统计系统重点普法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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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一、党内法规 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  

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 

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 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 

二、法律法规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

《安徽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 

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 

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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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统计规章规范、重要文件 

《统计违纪违法行为处分规定》 

《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》 

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》 

《关于统计机构负责人和统计人员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

虚作假责任制规定（试行）》 

《企业统计信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

《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信息公示暂行办法》 

《关于对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

戒的合作备忘录（修订版）》 

《安徽省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规范（试行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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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统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9 日印发 


